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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及作業規則」第五條。 

  附「彰化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及作業規則」第五條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及作業規則 
 

第五條  下列各款土地不得為接受基地： 

     一  位於農業區、河川區、風景區及保護區等其他非都市發展用地。 

     二  位於本規則第二條土地毗鄰之基地。但完整街廓基地情形特殊者，

提經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酌予調整。 

     三  實施容積率管制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且實際使用容積已超過現行基

準容積之土地。 

     四  依本縣都市計畫規定禁止容積移轉地區之土地。 

     五  位於山坡地範圍之土地。 

     六  依其他相關法令規定列為禁限建區域之土地。 

     七  基地臨接寬度未達八公尺以上之道路者。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政府對鄉（鎮、市）公所補助辦法」，名稱並修正為「彰化縣政府對

所轄鄉鎮市公所補助辦法」。 

 附「彰化縣政府對所轄鄉鎮市公所補助辦法」 

縣 長 魏 明 谷 
 

 

中華民國107年11月6日 

府法制字第1070386324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對所轄鄉鎮

市公所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107年11月6日 

府法制字第1070385707號 

附件：「彰化縣都市計畫容積移

轉審查許可及作業規則」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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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對所轄鄉鎮市公所補助辦法 

第一條  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對所轄各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

各公所）之補助，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一條及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九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 基本財政收支差短：指基本財政支出扣除基本財政收入及所獲分配

之中央及縣統籌分配稅款後之數額。 

二 基本財政支出，指下列三目金額之合計數： 

(一)正式編制人員人事費：指正式編制人員本俸、加給、生活津貼、

退休撫卹金及保險費之合計數。 

(二)基本辦公費：按正式人員編制員額數，參考中央之核列標準算定。 

(三)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定有支給

或補助標準之民意代表研究費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用。 

三 基本財政收入：指賦稅收入扣除中央與縣統籌分配稅款及依地方稅

法通則徵收之賦稅收入後之數額。賦稅收入由本府參酌以往年度實

徵情形及經濟成長趨勢等檢討估列。 

第五條  本府為辦理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二項、第三十七條第四項

及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一條第二項所規定之事項，得就各公所施政計畫之執行

效能、年度預算編製或執行情形及相關開源節流績效等進行考核，並得依考

核結果增加或減少當年度或以後年度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補助款；

考核規定，由本府訂定，報行政院主計總處備查。 

     前項各公所年度預算編製或執行情形，包括下列事項： 

一 各公所對於鄉（鎮、市）民代表所提之地方建設建議事項，應規定

其範圍與透明公開之審議程序及客觀之審議標準，其個別項目不得

以定額分配方式處理；實際執行時，應確實依預算法及政府採購法

等相關規定辦理，並按季將其辦理情形函報本府。 

二 各公所對於民間團體之補（捐）助，除須由申請團體提出計畫審核

後，始核定補助額度外，其餘應於預算書上明列項目、對象及金額，

不得以定額分配或墊付方式處理。但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所

定墊付款支用規定辦理墊付者，不在此限。如有涉及採購事項，並

應依預算法及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府對各公所之計畫型補助事項，依所需經費減除中央補助部分後，視

本府年度預算財源，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算定之各公所財力級次，其最高補助比率，第一

級為百分之二十五、第二級為百分之五十之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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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興建垃圾場工程計畫。 

(二)縣內各類有形文化資產調查研究、修復再利用計畫、規劃設計、

修復工程及其他保存管理維護等事項。 

(三)農水路更新或維護工程。 

(四)都市計畫內之道路排水工程。 

(五)都市計畫外之道路排水工程（含農路改善、生活圈道路系統）。 

(六)漁民出海道路改善工程。 

(七)水利設施工程。 

(八)辦理都市計畫地形圖數值化測設。 

(九)都市計畫樁位測設。 

(十)其他建設。 

二 各公所辦理下列事項，補助金額如下： 

(一)各公所辦公大樓興建計畫補助五百萬元。 

(二)各公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興建計畫，每一公所補助一百二十五萬

元。 

(三)社區發展協會設立建設基金時，每社區補助二十萬元。 

(四)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使用及建設計畫補助總經費十八分之一。 

三 酌予補助事項： 

(一)幼兒園設施。 

(二)廢棄物清除及處理。 

(三)社區營造計畫。 

(四)均衡或提升文化水準專案性計畫。 

(五)農、林、漁、牧業重要計畫。 

(六)配合中央政府或本府核定之工程計畫。 

四 各公所辦理各項活動計畫得視財源酌予補助，其最高補助比率，第

一級為百分之二十五，第二級為百分之五十。 

五 天然災害復建所需經費在各公所年度應編列之災害準備金範圍內及

經調整年度相關預算可容納者，由各公所自行負擔，超出部分由本

府災害準備金補助，再有不足，報請行政院補助。 

     前項所定本府對各公所之計畫型補助款，除第二款第四目及生活圈道路

系統外，均不含土地取得費用。 

     第一項第一、二、四款之補助比率、金額及第二項之規定，專案報經本

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依第三條第一項核定之補助款，應編列於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單位預算

項下；各機關單位應於補助款確定後，即先估列分配金額，並通知各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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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其年度預算。 

      各公所編列補助收入時，應註明編列依據文號，否則不得編列。 

      前項補助款，應相對編足分擔款，並依計畫實際執行進度按分擔比率

撥付支用，不得先行支用補助款或將補助款移作他用；違反者，本府得停

撥其當年度或停編其以後年度之補助預算。 

      各機關單位對各公所未及列入其年度預算之補助款，如為因應災害、

緊急事項或執行時效急迫性，得依各公所書面提出申請，同意以代收代付

方式執行，並副知本府主計處及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 

      各公所對於依前項規定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之補助款，於年度結束時，

應編製「彰化縣政府補助款代收代付明細表」，以附表方式列入當年度決

算。 

第十三條  本府對各公所補助款之撥付及執行除應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有

關規定辦理外，並應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 經列入各機關單位預算項下之補助款，各機關單位應依計畫實際

經費需求及執行進度、工程發包決算或估驗金額核實撥款，並於

撥款時通知各公所。 

二 由各機關單位補助之各項計畫經費，執行結果如有賸餘，其賸餘

應照數或按各機關單位補助比率繳回縣庫。 

三 各公所辦理各機關單位補助之各項計畫，應確實依核定計畫執行，

不得請求追加補助款，如有追加經費者，其追加部分應由各公所

自行負擔。但專案報本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各公所辦理本府補助之各項計畫，應於計畫結束後（最遲於年度結束

前），就其計畫執行、成果及經費支用情形函報原補助機關單位查核，並

為考核之參據。 

      各公所接受本府補助款者，其補助計畫及預算執行管考規定，由本府

訂定；並由本府計畫處、本府財政處、本府主計處及相關業務主管機關單

位會同督導考核，作為未來補助款核定之參據。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三月十六日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

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日修正條文、一百零七年十一月

六日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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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解除本縣台亞台鳳加油站（地址：彰化市彰南路三段520號，地號：彰化

市台鳳段0001地號）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

之管制。 

依據：  

  一、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規定辦理。 

  二、污染改善成果：旨揭場址經台亞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實施「台亞台鳳加油站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計畫」，污染物濃度已改善至低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

制標準並提出污染控制完成報告，經本府「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推動

小組」審查通過及本縣環境保護局採樣驗證確認。 

公告事項：  

  一、解除管制之控制場址及污染管制區名稱：台亞台鳳加油站。 

  二、解除管制之地號：本縣彰化市台鳳段0001地號。 

  三、本公告自公告日起生效。 

  四、經本公告解除污染控制場址及污染管制區，得恢復土地原有用途。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解除本縣和美鎮大雅段0028-0000、0520-0000、0524-0000(部分)、

0559-0000(部分)、0561-0000、0621-0000、0625-0000、0642-0000、0657-0000、

0658-0000、0710-0000、0711-0000、0712-0000地號、大嘉段0694-0000、

1099-0000、大嘉段1105-0000地號、大榮段0860-0000、0901-0000、1036-0000、

1714-0000、1722-0000、1759-0000、1760-0000地號、大霞段0150-0000、

0293-0000地號、仁和段0547-0000、0553-0000地號、和群段0929-0000地號、

新盛段0354-0010、0404-0000、0404-0001、0496-0000、0514-0000、0520-0001、

0524-0000、0525-0000、0526-0000、0528-0000、0532-0000、0533-0000地號、

嘉詔段1149-0000、1149-0001(部分)、1151-0003、1151-0004地、1151-0005

地號、鹿港鎮頂和段 0080-0000、 0087-0000、 0408-0000地號、鹿犁段

中華民國107年10月19日 

府授環水字第1070358319號 

 

中華民國107年10月19日 

府授環水字第1070360220號 

附件：場址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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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4-0000、0854-0001、1046-0000、1160-0000、1161-0000、1162-0000、

1206-0000、1207-0000地號、鹿鳳段0041-0000、0042-0000、0043-0000、

0351-0000、0385-0000、0386-0000、0387-0000、0387-0001、1035-0000、

1036-0000地號、鹿鳴段0288-0000、0583-0000、0584-0000、0604-0000、

0784-0000、0788-0000、0812-0000、1259-0000、1259-0001、1260-0000、

1269-0000、1273-0000、1463-0000、1479-0000、1723-0000、1724-0000、

1726-0000地號、彰化市古寶段0042-0000地號、福興鄉福鹿段1060-0000地號、

福園段1333-0000地號，共計86筆地號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第2項規定及「彰化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

址適當措施改善計畫」。 

公告事項：旨揭土地經本府執行「彰化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適當措施改善計畫」

後，土壤中重金屬濃度均低於土壤污染監測標準，故予以解除土壤污染

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之列管。 

縣 長 魏 明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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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廢止認定本縣傳統表演藝術「南管音樂」之保存者黃承祧君。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3條、傳統表演藝術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廢止認定本縣傳統表演藝術「南管音樂」之保存者黃承祧君。 

  二、廢止理由： 

    (一)查保存者黃承祧君於106年2月28日辭世。 

    (二)按傳統表演藝術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保存者因死

亡而無法執行保存維護計畫者，主管機關得廢止該保存者之認定；另依同

條第3項之規定，保存者之認定經廢止者，其榮銜得予保留。 

  三、公告日期及文號：中華民國107年10月30日府授文戲字第1070370399號。 

  四、本公告期間為30日，如對於本公告內容不服者，於公告期滿次日起30日內，

依訴願法第十四條及第五十八條規定繕具訴願書送達本府，經由本府向文化

部提起訴願。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鹿港德成堂」登錄為本縣歷史建築。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4、

5 條。 

  二、「彰化縣政府有形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107 年度第 5 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登錄「鹿港德成堂」為本縣歷史建築。 

    (一)名稱：鹿港德成堂。 

(二)種類：宅第。 

(三)位置或地址：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 204 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如附圖 1（實際面積以實際測量

為準）。 

１、歷史建築本體：坐落於彰化縣鹿港鎮景福段 904 地號(部分)土地上建

物，門牌號為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 204 號。 

２、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及面積：「鹿港德成堂」建築本體坐落土地為彰化

縣鹿港鎮景福段 904 地號(部分)，登錄範圍為立面至第一進，面積約為

37.36 平方公尺。 

中華民國107年10月24日 

府授文資字第1070371194B號 

中華民國107年10月31日 

府授文戲字第1070370399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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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登錄理由及法令依據： 

１、登錄理由：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本建物之立面屬當時日本

吸收西洋建築 ART DCEO 之混合樣式，且原為清代鹿港不見天街屋，於日

治時期街區改正時改建而成近代樣式之街屋立面，該建物的保存事關鹿

港中山路市街改正之歷史，且街屋立面及第一進之樓井型式皆具地方風

貌與特色。 

２、法令依據：「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歷史建築登錄基準。 

二、本案公告期間為 30 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及訴願法第 1 條規定，對

於本案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據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自行政處

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政府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416 號)，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

化部)提起訴願。 

縣 長 魏 明 谷 
 
附圖 1：彰化縣歷史建築「鹿港德成堂」本體及定著土地範圍示意圖 

 

 

 

 

 

 

 

 

 

 

 
底圖取自國土測繪中心 https://maps.nlsc.gov.tw/ 

         建物本體：建物本體(門牌號碼為：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 204 號)。 

      （實際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 

         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彰化縣鹿港鎮景福段 904 地號(部分)。 

       (實際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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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溪湖公學校宿舍」登錄為本縣歷史建築。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4、

5 條。 

二、「彰化縣政府有形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107 年第 5 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溪湖公學校宿舍」 

(一)名稱：溪湖公學校宿舍。 

(二)種類：宅第。 

(三)位置或地址：彰化縣溪湖鎮大竹里平和街 205 巷 14、16、18、20 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實際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 

１、歷史建築本體： 

(１)彰化縣溪湖鎮大竹里平和街 205 巷 14 號（面積約 60.04 平方公尺）。 

(２)彰化縣溪湖鎮大竹里平和街 205 巷 16 號（面積約 98.77 平方公尺）。 

(３)彰化縣溪湖鎮大竹里平和街 205 巷 18 號（面積約 142.39 平方公尺）。 

(４)彰化縣溪湖鎮大竹里平和街 205 巷 20 號（面積約 142.39 平方公尺）。 

２、定著土地範圍之地號及面積：彰化縣溪湖鎮大竹里平和街 205 巷 14、16、

18、20 號，坐落彰化縣溪湖鎮大竹段 11 地號(部分)，以歷史建築本體及

圍牆之坐落位置為範圍，面積約 1082.66 平方公尺。 

(五)登錄理由及法令依據： 

１、登錄理由：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該建物為日治時期校長及教師

之宿舍，屬日式建築木造編竹夾泥牆，具建築史價值，並可作為後續再

利用。 

２、法令依據：「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歷史建築登錄基準。 

二、本案公告期間為 30 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及訴願法第 1 條規定，對

於本案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據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自行政處

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政府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2 段 416 號)，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

化部)提起訴願。 

縣 長 魏 明 谷 

 

中華民國107年11月6日 

府授文資字第1070375755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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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彰化縣歷史建築「溪湖公學校宿舍」本體及定著土地範圍示意圖 

底 

 

 

 

 

 

 

 

 

                     圖取自國土測繪中心 https://maps.nlsc.gov.tw/ 
 
        建物本體及面積：建物本體。（實際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 

        定著土地地號及面積：溪湖鎮大竹段 11 地號(部分)，總面積約 

        為 1082.66 平方公尺。（實際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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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台灣電力公司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海岸利用管理說明

書」案，並舉辦公聽會。 

依據：海岸管理法第25條暨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展覽期間：自中華民國107年11月06日至107年12月05日止。 

  二、展覽地點：旨揭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鹿

港鎮公所及福興鄉公所供公眾閱覽。 

  三、公聽會時間與地點：中華民國107年11月28日（星期三）上午10時整於彰化縣

鹿港鎮公所4樓禮堂。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

位）、地址及建議事項，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所在地公所提出（意見

表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鹿港鎮公所及福興鄉公所索取），亦可上

本府建設處網站公告下載，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中央主管機關審

議之參考。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義務人越南籍勞工LE THI HIEN君(護照號碼：C1064098，以下簡稱：

L君)之本府107年8月31日府勞外字第1070292382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L君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

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L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故依法辦

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L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1）領取。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義務人越南籍勞工NGUYEN VAN THIEM君(護照號碼：B1997390，以

下簡稱：N君)之本府107年8月31日府勞外字第1070292382B號裁處書。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日 

府建城字第1070381754號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日 

府勞外字第1070364228號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日 

府勞外字第1070364228A號 



彰化縣政府公報  冬字第 3 期 
 

18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N君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

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N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故依法

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N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

市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1）領取。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義務人越南籍勞工PHAN THANH HAI君(護照號碼：C4531473，以下

簡稱：P君)之本府107年8月31日府勞外字第1070292382C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P君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

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P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故依法辦

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P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1）領取。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換發蔡金體地政士開業執照[（107）彰地登字第001256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8條、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地政士開業執照換發名冊。 

  一、姓名：蔡金體。 

  二、證書字號：（80）台內地登字第07331號。 

  三、執照字號：（107）彰地登字第001256號。 

  四、事務所名稱：燿光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永靖鄉永靖街111號。 

縣 長 魏 明 谷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日 

府勞外字第1070364228B號 

中華民國107年10月23日 

府地籍字第10703628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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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舊社排水（第一期）排水改善工程（都市

土地）」，奉准徵收坐落本縣社頭鄉新社段132地號內等13筆土地(分割後為

本縣社頭鄉新社段132-2地號等14筆土地)，合計面積0.184314公頃，並一併徵

收其土地改良物，及徵收已協議取得新社段93地號內等4筆土地（分割後為新

社段93-1地號等4筆土地）之土地改良物1案。（案件編號：107A04N0030）。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18條、第24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彰化縣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水利事業。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10月8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019號函。 

  四、徵收之土地詳細區域及應補償費額：詳如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償費清冊

（案例蒐集期間：106年3月2日至107年3月1日）、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及農

作改良物補償清冊；上項圖、冊均放置本府地政處地權科、本縣社頭鄉公所、

所在村里辦公處及所在地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自民國107年11月2日起至民國107年12月3日止（遇假日順延一天，

計31天）。 

  六、公告徵收後之禁止事項：本案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起除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

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

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

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 

  七、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之所有權

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

將其權利備案。 

  八、本案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公告期滿確定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所有權

人等相關人員檢附有關證件逕至發價地點領取補償費，逾期不領者，即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並逕為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九、關於土地欠稅部分，俟本縣地方稅務局員林分局查核後，於發給地價補償費

時請土地所有權人先行繳納後再予領取補償費。另如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日 

府地權字第1070379888號 

附件：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償費

清冊、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

農作改良物補償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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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5條規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代扣土地承租人

應領地價補償費發給土地承租人。 

  十、得申請一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如有

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

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恕不受理。 

  十一、徵收計畫進度及得申請收回土地之條件與期限：本案已於107年5月開工，

預定108年12月完工；被徵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

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照原

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不適用土地法第219條之規定︰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二、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 

    (一)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發現有誤繕、誤載情形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

附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者，逾期不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不服本件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

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址：台北市徐州

路五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並將副本

抄送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號）。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

權利關係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

提起行政救濟。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辦理「152線14K+500-22K+639段拓寬工程（都市土地）」，奉准徵收坐

落本縣竹塘鄉竹塘段468-1地號等14筆土地，合計面積0.108064公頃，並一併

徵收其土地改良物乙案。（案件編號：107A02N0031）。 

中華民國107年10月31日 

府地權字第1070380854號 

附件：徵收土地圖說、地價補償費清冊、建

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費清冊、人口及傢

俱遷移費補助清冊、農林作物補償清

冊、營業損失補償清冊、水井補償金

清冊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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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18條、第24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彰化縣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10月16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139號函。 

  四、徵收之土地詳細區域及應補償費額：詳如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償費清冊

（買賣實例蒐集期間：為民國105年9月2日至民國106年9月1日）及建築改良

物拆遷補償費清冊、人口及傢俱遷移費補助清冊、農林作物補償清冊、營業

損失補償清冊、水井補償金清冊；上項圖、冊均放置本府地政處地權科、本

縣竹塘鄉公所、所在村里辦公處及所在地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自民國107年11月1日起至民國107年12月3日止（遇假日順延2天，

計32天）。 

  六、公告徵收後之禁止事項：本案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起除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

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

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

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 

  七、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之所有權

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

將其權利備案。 

  八、本案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公告期滿確定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所有權

人等相關人員檢附有關證件逕至發價地點領取補償費，逾期不領者，即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並逕為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九、關於土地欠稅部分，俟本縣地方稅務局北斗分局查核後，於發給地價補償費

時請土地所有權人先行繳納後再予領取補償費。另如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

者，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5條規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代扣土地承租人

應領地價補償費發給土地承租人。 

  十、得申請一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如有

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

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恕不受理。 

  十一、徵收計畫進度及得申請收回土地之條件與期限：本案預定108年1月開工，

108年4月完工；被徵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

徵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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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不適用土地法第219條之規定︰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二、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 

    (一)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發現有誤繕、誤載情形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

附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者，逾期不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不服本件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

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址：台北市徐州

路五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並將副本

抄送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號）。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

權利關係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

提起行政救濟。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舊社排水（第一期）改善工程（非都市土

地）」，奉准徵收坐落本縣社頭鄉社興段20地號內等13筆土地(分割後為本縣

社頭鄉社興段20-5地號等13筆土地)，合計面積0.095131公頃，並一併徵收其

土地改良物1案。（案件編號：107A04N0029）。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18條、第24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彰化縣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水利事業。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10月8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017號函。 

  四、徵收之土地詳細區域及應補償費額：詳如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償費清冊

（案例蒐集期間：106年3月2日至107年3月1日）、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及農

作改良物補償清冊；上項圖、冊均放置本府地政處地權科、本縣社頭鄉公所、

所在村里辦公處及所在地公開閱覽。 

中華民國107年11月1日 

府地權字第1070383567號 

附件：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償費清

冊、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及農作

改良物補償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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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告期間：自民國107年11月2日起至民國107年12月3日止（遇假日順延一天，

計31天）。 

  六、公告徵收後之禁止事項：本案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起除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

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

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

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 

  七、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之所有權

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

將其權利備案。 

  八、本案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公告期滿確定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所有權

人等相關人員檢附有關證件逕至發價地點領取補償費，逾期不領者，即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並逕為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九、關於土地欠稅部分，俟本縣地方稅務局員林分局查核後，於發給地價補償費

時請土地所有權人先行繳納後再予領取補償費。另如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

者，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5條規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代扣土地承租人

應領地價補償費發給土地承租人。 

  十、得申請一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如有

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

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恕不受理。 

  十一、徵收計畫進度及得申請收回土地之條件與期限：本案已於107年5月開工，

預定108年12月底完工（先行於已協議價購取得之土地進行工程施作）；被

徵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20

年內，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

地，不適用土地法第219條之規定︰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二、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 

    (一)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發現有誤繕、誤載情形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

附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者，逾期不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不服本件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

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址：台北市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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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五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並將副本

抄送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號）。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

權利關係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

提起行政救濟。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縣花壇鄉公所辦理「花壇都市計畫8號道路工程（補辦）」，奉准徵收坐落

本縣花壇鄉南口段539-1地號等16筆土地，合計面積0.009325公頃，並一併徵

收其土地改良物乙案。（案件編號：107A02N0199）。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18條、第24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彰化縣花壇鄉公所。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10月29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380號函。 

  四、徵收之土地詳細區域及應補償費額：詳如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償費清冊

（買賣實例蒐集期間：為民國106年3月2日至民國107年3月1日）及建築改良

物補償費清冊；上項圖、冊均放置本府地政處地權科、本縣花壇鄉公所、所

在村里辦公處及所在地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自民國107年11月8日起至民國107年12月10日止（遇假日順延二

天，計32天）。 

  六、公告徵收後之禁止事項：本案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起除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

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

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

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 

  七、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之所有權

中華民國107年11月7日 

府地權字第1070388598號 

附件：徵收土地圖說、地價補償

費清冊、建築改良物補償

費清冊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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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

將其權利備案。 

  八、本案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公告期滿確定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所有權

人等相關人員檢附有關證件逕至發價地點領取補償費，逾期不領者，即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並逕為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九、關於土地欠稅部分，俟本縣地方稅務局彰化分局查核後，於發給地價補償費

時請土地所有權人先行繳納後再予領取補償費。另如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

者，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5條規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代扣土地承租人

應領地價補償費發給土地承租人。 

  十、得申請一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如有

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

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恕不受理。 

  十一、徵收計畫進度及得申請收回土地之條件與期限：本案預定108年6月開工，

108年12月完工；被徵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

徵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

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不適用土地法第219條之規定︰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二、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 

    (一)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發現有誤繕、誤載情形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

附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者，逾期不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不服本件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

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址：台北市徐州

路五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並將副本

抄送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號）。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

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本府得

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

救濟。 

縣 長 魏 明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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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芬園鄉公所辦理「芬園鄉第二座納骨塔聯絡道路及排水工程」，奉

准徵收坐落本縣芬園鄉圳墘段777地號內等11筆土地（分割後為本縣芬園鄉圳

墘段777-2地號等12筆土地），合計面積0.128874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

良物及經協議取得圳墘段768地號內等3筆土地上之土地改良物及公有土地圳

墘段828地號內土地上之土地改良物1案。（案件編號：107A02N0118）。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18條、第24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彰化縣芬園鄉公所。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11月1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598號函。 

  四、徵收之土地詳細區域及應補償費額：詳如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償費清冊

（案例蒐集期間：105年9月2日至106年9月1日）、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及農

作改良物補償清冊；上項圖、冊均放置本府地政處地權科、本縣芬園鄉公所、

所在村里辦公處及所在地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自民國107年11月9日起至民國107年12月10日止（遇假日順延一

天，計31天）。 

  六、公告徵收後之禁止事項：本案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起除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

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

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

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 

  七、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之所有權

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

將其權利備案。 

  八、本案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公告期滿確定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所有權

人等相關人員檢附有關證件逕至發價地點領取補償費，逾期不領者，即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並逕為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九、關於土地欠稅部分，俟本縣地方稅務局查核後，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請土地

所有權人先行繳納後再予領取補償費。另如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據土

中華民國107年11月8日 

府地權字第1070392183號 

附件：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償費清

冊、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及農作

改良物補償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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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徵收條例第35條規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代扣土地承租人應領地價補

償費發給土地承租人。 

  十、得申請一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如有

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

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恕不受理。 

  十一、徵收計畫進度及得申請收回土地之條件與期限：本案預定108年1月開工，

108年12月底完工；被徵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

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不適用土地法第219條之規定︰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二、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 

    (一)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發現有誤繕、誤載情形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

附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者，逾期不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不服本件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

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址：台北市徐州

路五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並將副本

抄送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號）。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

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本府得

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

救濟。 

縣 長 魏 明 谷 請假 
副 縣 長 陳 善 報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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